关于组织参与2023年省对设区市人民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根据《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2023年对设区市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的通知》（苏教督委办函〔2023〕34号）要求，为广泛了解社情民意，客观、公正、科学地评价设区市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省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特开展满意度调查工作。现将组织参与满意度调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调查采用网络问卷方式，截止时间9月22日。

二、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对象涉及社会人士、教师和学生3类人群，根据调查对象和调查重点的不同，各类问卷的内容各有所侧重。每份问卷由填答人基本情况和调查内容两部分组成。

三、具体实施

1.问卷发放。用手机微信扫描相应二维码进入问卷。请将二维码放在中小学等官方网站的醒目位置，由调查对象使用微信扫码进入。

2.问卷填写。调查对象在规定时间内扫描二维码后，正确选择身份（社会人士、教师和学生）进入问卷，根据实际情况真实、客观填写。

3.问卷回收。调查对象提交问卷后，将自动上传系统后台，以保证调查过程公正、问卷结果和留言内容保密。

四、有关要求

1.迅速组织发布。各学校收到通知后，要尽快通过学校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等向社会发布。

2.加大宣传力度。要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宣传、广泛发动，让社会各界知晓并积极参与省对设区市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满意度调查，确保3类人群参与满意度调查的数量，让更多人关心当地教育发展。调查公告发布后要保留至本地调查结束。

3.坚持实事求是。要严明工作纪律，提高调查实效，杜绝虚假填报等弄虚作假行为，确保调查结果客观公正。

教育满意度调查二维码： 

[image: image1.png]



市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9月18日

PAGE  
—1—


